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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8月5日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438号

鲍浩、郭平娥：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前华与被告鲍浩、
郭平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l0)湖吴环商初字第437号

鲍浩、郭平娥：本院已受理原告李晓荣与被告鲍浩、
郭平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东民初字第262号

杨兴：本院受理原告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
杨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0)东民初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民初字第809号

许永旗：本院受理原告杜其展诉你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民初字第809号案件
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0年11月9日14时3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民初字第810号

许永旗：本院受理原告张金燕诉你及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民初
字第 81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 11月 9日
14时 3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637号

王立忠：本院受理的原告童和生诉你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金浦商初字第6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32号

郑勇：本院受理原告方文惠诉被告郑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1
4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942号

于旭东、施建芳：本院对原告马军晖诉被告于旭东、
施建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0)金浦商初字第1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327号

蒋新红、朱艳红：本院受理黄建敏诉蒋新红、朱艳红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0年 11月22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黄青：本院受理原告周慧敏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与你离婚，婚生女儿由原告
抚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你的答
辩期限为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你的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30日，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章志清：本院受理原告黄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请求：原告要求和你离婚，女儿章
晋由原告抚养，双方没有夫妻共同财产。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赵银军：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双凤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诉被告茅军与你以及衢州市速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00(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衢州市立信仓储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市新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王亚
平、王鸣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00(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衢州市立信仓储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
州市新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第三人衢州市天铭
贸易有限公司撤销权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向你
公司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
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00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柯花商初字第43号

许新胜：本院受理原告裴少华诉你与朱晓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0)衢柯花商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徐延军：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元通汽车有限公司租赁
分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原告租车款
45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 上午10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0)衢柯花民初字第98号

张世姣：本院受理原告郑国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衢柯花民初字第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张成叶：本院受理原告姜兆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的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黄艺

笔者刚放暑假回到杭州，顺手拿起家

里订阅的报纸。关于《侵权责任法》正式

实施的新闻映入眼帘，令人为之一振。

近几年来，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改善，

爱养宠物的人也越来越多。喜爱宠物，无

可非议。但如果侵犯了其他公民的合法权

益，那就不利于社会和谐，倘若惹出人

命，更是不得了。

2009年8月26日，杭州江干区华家

池39号一对夫妻因自家养的宠物狗与楼

上邻居发生争执，继而双双被杀害。事

后，这位邻居也受到了法律制裁，被判处

死刑缓期2年执行。

2010年 5月 30日晚上 8点，家住温

州市区金伦花园的孙女士夫妇到地下车库

搬东西。走出车库时，突然一只藏獒凶狠

地扑上来，将孙女士按倒在地，张开血盆

大口，疯狂地撕咬她的头部、颈部、背部

……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件让人

不寒而栗。

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

第78条、80条对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作了人性化的规定，特别是第80条规定，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没错也要赔，这

对于受害者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在这一方面，笔者倒认为我们还可规

定得更细更完备些。

据了解，德国对养狗的管理是比较成

功的。德国人爱狗出名，仅在柏林，登记

在册的家养狗就超过 10万只。他们有一

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养狗行为，协调

养狗和不养狗者的关系。如：养狗人必须

为狗上类似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

强制保险；一旦狗肇事，小至咬坏衣服，

大到引发交通事故，甚至造成他人伤亡，

保险公司应先行赔付。又如：绝大多数养

狗人都先把狗送进狗学校培训合格后，才

带它到公共场合与人礼貌相处。各州法律

都对养危险性狗有特别限制：18岁以下的

人禁养此类狗；有独立住宅的人能养这类

狗，但房屋周围要有保护措施，并悬挂警

示标志；多户居住的住宅房、楼房里禁

养；狗出门时必须佩戴审批标志、戴口

套，用不超过2米的绳子牵着，狗主人要

携带相关证明，以备查验；违反“狗规”

者可能被判罚款数万欧元等。

正因为德国对养狗有一整套完善的

规范，所以尽管他们有那么多人养狗，

但很少出事故。这也是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的体现。

侵犯责任，如何把规章定得更细、更

便于操作，德国人如何养狗或许能够给我

们一些启发。

《 侵权责任法》和德国人养狗

■张家胜

“ 奸妇刘巩氏 ， 自称活佛 ， 私
收女徒 。 众女终日与一条白花大蛇
混居 ， 迷乱淫秽 ， 波及缙绅…… ”
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这样奏报 。 一
起轰动远近 、 扑朔迷离的清末 “ 蛇
神案” 就此揭开了帷幕。

寡妇与蛇共处一室

受到锡良总督指控的刘巩氏是四川嘉

定著名绅士巩固的女儿，16岁时嫁给嘉定

举人刘秉清为妻。

几年后，丈夫不幸病死，刘巩氏回到

娘家后哀痛无比，发誓为亡夫守节，不再

嫁人。于是，她终日在闺房中诵经茹素，

一年四季不出家门。不知怎的，大家传说

她遇上了“蛇神”，终日与屋中一条丈余

长的白花大蛇形影不离，甚至同卧于床帷

之中。

巩固先也觉惊异，亲往女儿闺房察

看，果见有一大白蛇卧于女儿床上。他本

打算派人请来驱蛇艺人把蛇撵走或打死，

不料刘巩氏哭哭啼啼，绝不同意。巩固想

到女儿守寡，形孤影单，况且又没做有损

门风名节之事，既喜欢与蛇同处，就睁一

眼闭一眼，由她去。

刘巩氏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婚后又跟

丈夫研读《周易》，能占卦，亦能看手相、

面相、骨相。邻居亲友不少人都对她挺佩

服，以为她是受了“蛇神”的指点。结

果，有些人不远千里赶来请刘巩氏治病、

指点吉凶祸病……

其外甥女俞氏和表侄媳石氏也年纪轻

轻守了寡，她俩心境苦闷，自愿跟从刘巩

氏诵经。3人朝暮相处，关系融洽。俞氏、

石氏怂恿刘巩氏捐资在城郊造了一座家

庵。于是，刘巩氏在迁居家庵时把大白花

蛇置于大木箱中带了去，在观世音菩萨铜

像旁边索性立了“蛇神”木牌位，以香火

供奉，称之为“白衣大仙”。

家庵传出淫乱说

大白花蛇似通人性，从不咬这3个女

子。怪的是，当地又有几个丧夫的少妇情

愿来这座小小家庵中修行。于是，庵里集

中了七八个年轻妇女。

如此一来，嘉定城内外都传说“蛇

神”到了夜间就会化身为俊秀的白衣少

年，与诸女子轮流交欢，天亮时又幻回蛇

形。

流言渐渐传到知县大人耳朵里。那个

知县姓张，是个贪官，他早知巩家富有，

垂涎不已。如今，他打算借“蛇神”一事

狠狠敲诈巩家一大笔钱。

张知县派人给巩固传话，要巩家花上

5000两银子消灾。巩固当过官、见过世面

的，根本不买账。无奈之下，张知县又派

衙役去家庵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张知县

不死心，将此事一直上报到四川总督锡良

那里。

于是，事闹大了。嘉定府派出兵丁协

同县衙役们前住家庵，把香炉、铜佛、供

桌等物品没收；砸了“蛇神”牌位；却唯

独没找到那条“作祟”的大白花蛇。刘

巩氏、石氏、俞氏等几名妇女被关进县

里牢房，一个个呼天抢地，大喊冤枉。嘉

定城里沸沸扬扬，人们都纷纷议论“蛇神

案”。

巩固看家中闹得家破人散，岂肯就此

罢休？正好旧日好友赵尔丰正担任川边办

事大臣，统率数万清军在前线镇压叛乱。

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派人送往川边大

臣驻地。信中向赵大帅诉说了自家的冤

枉，恳求代为做主。

于是，想当四川总督的赵大帅特把

此案向朝廷密奏，并特别提到“为安定

川省民心，似以抚慰民众为妥”。他还

很不客气地参奏锡良办事无能，优柔寡

断，纵容部属官吏借小事敲诈乡绅、侵

扰百姓。

清皇朝唯恐小小一桩“蛇神案”激成

民变，很快下旨，称“不究冤抑”，放出

巩氏等人，罚巩家“银二万两”了事。

震惊清末的四川蛇神案


